宁夏警官职业学院信息发布流程

为加强校园网、各二级部门网站的管理，根据《宁夏警官职业学院新媒体管理实施办法》有关要求，学院官网推送的简报实行“三审三校”制度，请学院领导、各处室、系部按照《宁夏警官职业学院信息发布流程》，严肃认真把好简报关、材料关。
一、部门内部审核【主审方向：新闻价值及图文内容】
各部门简报审核员将排版好的简报 [图文纸质版]，提交本部门简报审核领导，修改完善，审核通过后，部门简报审核领导在《学院信息发布“三审三校”审批表》上签字署名，方可进行下一步流转。
二、分管院领导审核【主审方向：图文内容及宣传边界】
部门简报审核员将通过一审的简报纸质版，提交学院分管院领导，学院分管院领导编辑修改或填写修改意见反馈给部门，直至修改完善，审核通过后，学院分管领导在附带的《学院信息发布“三审三校”审批表》上签字署名，反馈至部门。
三、党政办公室审核
【主审方向：图文形态、照片格式及意识形态舆论导向】
部门简报审核员将二审签字后的简报附审签单，提交党政办公室领导审核，办公室审核领导从意识形态及舆论导向等方面综合审核，反馈修改完成后，在《学院信息发布“三审三校”审批表》上签字署名，同时确定发布渠道【部门网页或官网首页】，同意发布在学院官网首页“警院新闻”栏目的简报，审核员经后台“简报审核栏目”提交后，告知党政办公室审核员，党政办公室审核员在上传简报前必须对图文形态、照片格式、内容、清晰度等方面进行把关，并在“文章审核情况”文本框内填写一审、二审、三审人员姓名，进行最终发布（标准写法参照后台底端）。同时负责将本简报的《宁夏警官职业学院信息发布“三审三校”审批表》归档保存。备注：考虑到互联网发布，一审、二审、三审人员姓名信息仅在后台显示，发布时将隐藏，但后台可查并归档至《宁夏警官职业学院信息发布“三审三校”审批表》统一台账。
四、部门网页简报发布流程
简报经部门、分管领导、党政办公室三级签字审核通过后，确定发布至部门网页的，由部门审核员录入到部门网站的相应栏目，并在“文章审核情况”文本框填写一审、二审、三审人员姓名，进行最终发布。同时负责将本简报的《宁夏警官职业学院信息发布“三审三校”审批表》归档保存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五、相关说明
（1）一审为部门简报审核领导，二审为部门分管院领导，三审为党政办公室分管领导，如一审：江海燕，二审：赵春宁，三审：邓彦东。“三审三校”信息在后台文章底端可查。
（2）未经审核擅自上传至部门网站的简报，文责自负，出现问题的，学院根据相关制度追究责任。
（3）有关自治区领导、公安厅、教育厅领导到学院参加重大活动的宣传简报的审核工作，需学院相关领导或上级部门审核的，按照有关程序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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